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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

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三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6日（周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6日（周三），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8月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6日上午9:15至2025年8月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71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HAO� HONG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26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6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1,977,58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166,474,50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5,503,0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312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766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459%

注1： 通过现场投票的A股股东4人， 代表股份129,410,88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546%； 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262人， 代表股份37,063,6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121%。 通过现场投票的H股股东1人，代表股份5,503,0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59%。

注2：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现有A+H总股本360,593,72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及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专户持有部分A股股份，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

股东大会表决权，同时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整体放弃因持有标的股票而享有的股东表决权，保留股东表

决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包括分红权、配股权、转增股份等资产收益权），故扣除上述股份后，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5,968,220股。

注3：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2）2025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2025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266

2、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6,474,509

3、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6903%

注1： 通过现场投票的A股股东4人， 代表股份129,410,882股， 占上市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39.4047%。 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262人，代表股份37,063,627股，占上市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11.2856%。

（3）2025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2025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1

2、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03,275

3、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9732%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提名HAO�HONG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候选人》

普通股合计 170,049,333 98.8788%

是

A股中小投资者 35,378,594 95.4305%

1.02

《提名杨蕊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

人》

普通股合计 170,276,110 99.0106%

是

A股中小投资者 35,524,434 95.8239%

1.03

《提名张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

人》

普通股合计 167,537,357 97.4181%

是

A股中小投资者 35,316,159 95.2621%

1.04

《提名YE�SONG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候选人》

普通股合计 170,080,261 98.8968%

是

A股中小投资者 35,501,785 95.7628%

1.05

《提名张婷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

选人》

普通股合计 166,990,679 97.1003%

是

A股中小投资者 35,071,750 94.6028%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提名侯欣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

董事候选人》

普通股合计 168,047,318 97.7147%

是

A股中小投资者 35,482,847 95.7117%

2.02

《提名孙雪娇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

董事候选人》

普通股合计 167,621,773 97.4672%

是

A股中小投资者 35,305,331 95.2328%

2.03

《提名谢维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

董事候选人》

普通股合计 170,891,784 99.3686%

是

A股中小投资者 35,986,842 97.0712%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3、《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453,929 99.9876% 13,420 0.0081% 7,160 0.0043%

H股 5,503,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1,957,004 99.9880% 13,420 0.0078% 7,160 0.0042%

A股中小投资者 37,052,062 99.9445% 13,420 0.0362% 7,160 0.0193%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

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4、《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332,929 99.9150% 134,420 0.0807% 7,160 0.0043%

H股 5,503,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1,836,004 99.9177% 134,420 0.0782% 7,160 0.0042%

A股中小投资者 36,931,062 99.6181% 134,420 0.3626% 7,160 0.0193%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

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5、《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332,289 99.9146% 133,920 0.0804% 8,300 0.0050%

H股 5,503,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1,835,364 99.9173% 133,920 0.0779% 8,300 0.0048%

A股中小投资者 36,930,422 99.6164% 133,920 0.3612% 8,300 0.0224%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

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6、《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333,729 99.9154% 133,920 0.0804% 6,860 0.0041%

H股 5,503,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1,836,804 99.9181% 133,920 0.0779% 6,860 0.0040%

A股中小投资者 36,931,862 99.6203% 133,920 0.3612% 6,860 0.0185%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7、《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332,089 99.9144% 135,020 0.0811% 7,400 0.0044%

H股 5,503,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1,835,164 99.9172% 135,020 0.0785% 7,400 0.0043%

A股中小投资者 36,930,222 99.6158% 135,020 0.3642% 7,400 0.0200%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8、《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332,249 99.9145% 133,820 0.0804% 8,440 0.0051%

H股 5,503,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1,835,324 99.9173% 133,820 0.0778% 8,440 0.0049%

A股中小投资者 36,930,382 99.6163% 133,820 0.3610% 8,440 0.0228%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9、《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管理和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333,089 99.9151% 133,920 0.0804% 7,500 0.0045%

H股 5,503,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1,836,164 99.9178% 133,920 0.0779% 7,500 0.0044%

A股中小投资者 36,931,222 99.6185% 133,920 0.3612% 7,500 0.0202%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10、《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332,289 99.9146% 133,920 0.0804% 8,300 0.0050%

H股 5,503,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1,835,364 99.9173% 133,920 0.0779% 8,300 0.0048%

A股中小投资者 36,930,422 99.6164% 133,920 0.3612% 8,300 0.0224%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11、《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332,989 99.9150% 133,820 0.0804% 7,700 0.0046%

H股 5,503,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1,836,064 99.9177% 133,820 0.0778% 7,700 0.0045%

A股中小投资者 36,931,122 99.6183% 133,820 0.3610% 7,700 0.0208%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12、《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449,189 99.9848% 16,820 0.0101% 8,500 0.0051%

H股 5,503,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1,952,264 99.9853% 16,820 0.0098% 8,500 0.0049%

A股中小投资者 37,047,322 99.9317% 16,820 0.0454% 8,500 0.0229%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

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13、《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部分项目投资金额及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451,589 99.9862% 15,920 0.0096% 7,000 0.0042%

H股 5,503,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1,954,664 99.9867% 15,920 0.0093% 7,000 0.0041%

A股中小投资者 37,049,722 99.9382% 15,920 0.0429% 7,000 0.0189%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14、《关于调整部分H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投资金额及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453,089 99.9871% 13,820 0.0083% 7,600 0.0046%

H股 5,503,0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71,956,164 99.9875% 13,820 0.0080% 7,600 0.0044%

A股中小投资者 37,051,222 99.9422% 13,820 0.0373% 7,600 0.0205%

注： 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

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二）2025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453,929 99.9876% 13,420 0.0081% 7,160 0.0043%

A股中小投资者 37,052,062 99.9445% 13,420 0.0362% 7,160 0.019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A股 166,332,929 99.9150% 134,420 0.0807% 7,160 0.0043%

A股中小投资者 36,931,062 99.6181% 134,420 0.3626% 7,160 0.0193%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三）2025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H股 5,503,2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H股 5,503,2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马荃律师、张晓彤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5年第三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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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

8月6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给各位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2025年8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的通知期限。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

出席9名。 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HAO� HONG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及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HAO� HONG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与会董事同意如下人员担任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

员，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HAO�HONG 杨蕊、孙雪娇

审计委员会 孙雪娇 侯欣一、张婷

提名委员会 谢维恺 侯欣一、孙雪娇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侯欣一 孙雪娇、谢维恺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与会董事逐项审议通过如下子议案：

3.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HAO� HONG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CEO），任职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首席执行官提名，同意聘任杨蕊女士为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Co-CEO），任职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首席运营官及首席财务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首席执行官提名， 同意聘任张达先生为公司首席运营官 （COO）、 首席财务官

（CFO），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技术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首席执行官提名，同意聘任CHENGYI� CHEN先生为公司首席技术官（CTO），任

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首席商务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首席执行官提名，同意聘任XINHUI� HU先生为公司首席商务官（CBO），任职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执行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首席执行官提名，同意聘任洪亮先生、陈朝勇先生、姜英伟先生为公司执行副总裁

（EVP），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首席执行官提名，同意聘任周炎先生、徐向科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SVP)，任职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首席执行官提名，同意聘任徐向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聘任公司首席财务官(CFO)的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和职工代表

董事合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详

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信息。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联席公司秘书及委任公司授权代表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董事会同意聘任徐向科先生及郑程杰先生为联席

公司秘书，并委任张达先生及徐向科先生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的授权代表；

该等聘任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郑程杰先生为方圆企业服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一家专业的企业服务提供商）之副总监，并于企

业秘书领域拥有逾12年经验。 郑程杰先生为香港公司治理公会及英国特许公司治理公会之会士，持有澳

洲昆士兰大学商学士（金融）学位及香港大学法学硕士（中国法）学位。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于长亮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 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于长亮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会计师职称，有基金从业资格、独

立董事和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职于修正药业、嘉林药业、德展健康，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长亮先生持有公司4,500股A股股份，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

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于长亮先生已通过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条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71号

办公电话：022-66389560

传真：022-66252777

电子邮箱：securities@asymchem.com.cn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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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五名、独立非执行董事三名，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

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第五届董事会。 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五届董事会构成

董事长：HAO� HONG先生

执行董事：HAO� HONG先生、杨蕊女士、张达先生、洪亮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非执行董事：YE� SONG女士、张婷女士

独立非执行董事：侯欣一先生、孙雪娇女士、谢维恺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非

执行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HAO�HONG 杨蕊、孙雪娇

审计委员会 孙雪娇 侯欣一、张婷

提名委员会 谢维恺 侯欣一、孙雪娇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侯欣一 孙雪娇、谢维恺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名，同意聘任HAO� HONG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CEO）；根据公司首席执行官提

名，同意聘任杨蕊女士为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Co-CEO）；聘任张达先生为首席运营官（COO）兼首席

财务官（CFO）；聘任CHENGYI� CHEN先生为首席技术官(CTO)；聘任XINHUI� HU先生为首席商务官

(CBO)；聘任洪亮先生、陈朝勇先生、姜英伟先生为执行副总裁（EVP）；聘任周炎先生、徐向科先生为高

级副总裁（SVP）；根据公司首席执行官提名，同意聘任徐向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 上

述人员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聘任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聘任公司首席

财务官(CFO)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七日

附件：

HAO� HONG先生简历：

HAO� HONG先生，1956年出生，美国国籍，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化学博士学历，美国Georgia大学

药物化学博士后。 曾于国际制药界最著名的化学权威杂志（JOC和JACS）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已获

得国际国内授权专利400余项。

1995年11月创办公司控股股东ASYMCHEM� LABORATORIES,� INCORPORATED�（以下简称

ALAB）之前，HAO� HONG先生曾于美国北卡州立大学任职，担任博士后研究助理。 1998年10月创立本

公司以来，历任凯莱英有限、阜新凯莱英、凯莱英生命科学、吉林凯莱英、凯莱英制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及ALAB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ALAB公司董事长、Impraphama� Ltd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HAO� HONG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ALAB间接持有公司82,192,417股A股股

份，直接持有公司14,268,699股A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26.75%，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非执

行董事YE� SONG为其配偶，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洪亮与其系叔侄关系，其本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

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HAO� HONG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杨蕊女士简历

杨蕊女士，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北京大学EMBA。 杨蕊女士在公司的运

营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市场开拓、企业公共事务及战略新兴业务管理等方面积累了

丰富经验，在支持整体集团运营工作基础上，全面领导公司在生物大分子CDMO、临床CRO等战略新兴

事业群发展。杨蕊女士1999年加入公司，先后在办公室、进出口部、财务部工作并担任管理职务，历任凯莱

英有限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凯莱英生物及凯莱英临

床（凯诺）首席执行官并兼任多家附属子公司董事，海英创(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凯莱同心（天

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蕊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A股股份，通过天津国荣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1,800,613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50%，其本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蕊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张达先生简历

张达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大学

五道口金融学院），硕士学历。 拥有近二十年资本市场发行上市、投资并购、财务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经验，

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工作，制定相关运营计划，确保公司经营发展目标的达成和公司战略的有效实

施。 张达先生于2014年12月至2018年5月担任北京友缘在线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副总经理；

2018年5月加入凯莱英,�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达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91,000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1%，其本人与

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达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CHENGYI� CHEN先生简历

CHENGYI� CHEN先生，1964年出生，美国国籍，于1990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有机化学博士学

位。 具备药物生产领域的技术深度、CMC及肿瘤领域的战略领导力，拥有丰富的制药研发，生产以及监管

申报等经验。 1990年10月至2024年5月期间，曾先后在默克、强生、Mirati� Therapeutics� 和百时美施贵

宝等知名公司从事相关工作，于小分子药物研发领域，擅长设计、开发具有创新性、高性价比且可持续的

生产工艺，覆盖从创新药物研发到商业化的全生命周期；于肿瘤领域，拥有在CMC管理、GMP合规、商业

化上市支持、供应商资质认证以及法规方面的经验及成功案例。 CHENGYI� CHEN先生，2024年6月加入

公司，现任公司首席技术官（CTO），统筹凯莱英技术研发以及支持集团相关业务销售，领导推进重点项

目以及关键客户合作。

截至目前，CHENGYI� CHEN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本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CHENGYI� CHEN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

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XINHUI� HU先生简历

XINHUI� HU先生，1973年出生，美国国籍，于美国布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从

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2022年6月，XINHUI� HU先生加入公司，负责集团技术和商务拓展，现任公司首席商

务官。加入公司前，XINHUI� HU先生担任云顶新耀首席技术官，全面负责公司CMC研发，技术运营，供应

链管理和生产基地建设；2013年至2018年期间，XINHUI� HU先生任职于罗氏上海研发中心，担任药学高

级总监，负责罗氏抗病毒领域的药学研究和新技术开发；2005年至2013年期间，XINHUI� HU先生分别在

葛兰素史克、美国默克、美国强生等知名跨国药企，从事多年创新药研发工作。 XINHUI� HU先生先后参

与或领导过多个小分子和生物药从临床前到商业化的各阶段药学研究，拥有丰富的创新药全生命周期研

发和制药新技术开发应用经验。

截至目前，XINHUI� HU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本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XINHUI� HU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的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洪亮先生简历

洪亮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负责公司工程建设、外包供应链管理以

及连续科学技术中心管理工作。洪亮先生拥有丰富的大型新建厂区、新型业务车间、相关设施的整体工程

管理经验，在公司外包供应链搭建及管理，连续反应技术中心综合运营管理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洪亮先生

1998年加入公司，曾任职于生产部；历任凯莱英有限副总经理、阜新凯莱英常务副总经理、凯莱英生命科

学董事长兼总经理、吉林凯莱英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执行副总裁，兼任多家附属子公司董

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洪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0,000股A股股份,通过天津国荣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公司3,410,957股A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0.95%，其与公司董事长HAO� HONG系叔

侄关系,其本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洪亮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陈朝勇先生简历

陈朝勇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3年加入凯莱英，拥有丰富的研发

生产经验，负责项目的商业化开发，技术转移和生产质量控制，多次带领团队完成多个高难度的开发项目

和生产项目，提升公司商业化生产项目的技术水平和交付能力。作为主要发明人之一，参与了公司20余项

国际、国内发明专利的申请。 历任附属子公司凯莱英生命科学研发主管、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执行副总

裁，兼任多家附属子公司总经理、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朝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60,322股A股股份,通过天津国荣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公司223,448股A股股份，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 其本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朝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姜英伟先生简历

姜英伟先生，1975年出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20年加入凯莱英，负责根据集团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集团组织和人力资源战略。 姜英伟先生在集团战

略管控、集团化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集团化行政与后勤保障管理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现任公司执行

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姜英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72,094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0%，其本人

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姜英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周炎先生简历

周炎先生， 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学历，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2007年加入

公司后，先后从事化学原料药的工艺开发与工艺转移研究，工艺验证以及持续的商业化生产，历任多家附

属子公司研发主管，副总经理。 2014年起，全面负责公司质量管理（原料药和制剂），建立起符合欧盟、美

国、澳洲、中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先进cGMP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主持过多个国家官方药监机构（FDA，

NMPA,� TGA，MFDS，PMDA,� HC,� ANVISA等）在创新药审批前（PAI）以及审批后的现场或远程

质量审计60余次，助力国内外客户的多款创新药推向市场。 周炎先生深谙药品研发到商业化生产的管理

和法规要求，全面负责公司药品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54,590股A股股份,通过天津国荣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公司37,241股A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其本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徐向科先生简历

徐向科先生，1979年出生，上海高级金融学院EMBA，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2003年加入公司，历

任秘书处主任、 公共事业部主管，2010年担任附属子公司凯莱英生命科学副总经理， 兼任公共事业部主

管。 徐向科先生在公司证券事务、政府事务、公共事业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助力公司塑造了良好的

资本市场和品牌形象。 曾多次荣获中国证券报金牛董秘奖、新财富金牌董秘。 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董事

会秘书，兼任附属子公司吉林凯莱英监事、海英创（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向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72,500股A股股份,通过天津国荣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公司59,633股A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其本人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向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证券代码：001202� � �证券简称：炬申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3

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炬申物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17号）核准，于2021年4月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 ）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的保荐人，持续督导期限至2023年12月31日。因

上述期限届满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民生证券仍需就公司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履行持续

督导责任。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经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

案。 因本次发行需要，公司聘请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 ）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 并承接履行公司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职责， 直至募集资金使用完

成。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国联民生作为新聘

请的保荐机构，将完成原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民生证券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

职责。 为保障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国联民生已委派刘愉婷女士和黄颖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

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并履行相关职责。

公司对民生证券及项目团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炬申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7日

附件：刘愉婷女士简历、黄颖先生简历

刘愉婷，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从事

投资银行工作8年，先后负责或参与多家上市公司IPO、再融资和并购重组项目。

黄颖，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从事投

资银行工作5年，先后负责或参与多家上市公司IPO、再融资和并购重组项目。

证券代码：002200� � � �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5-081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预中标的项目尚处于公示阶段，能否最终中标并签订合同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预中标情况

近日，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经查询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s://ggzy.yn.gov.cn/）获悉，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被确定为“巧家县大沙坝体育公园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项目

的第一中标候选人。

二、预中标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巧家县大沙坝体育公园项目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2.项目建设内容：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02900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67400㎡，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绿化工程、室外道路、室外电力、室外给排水、室外弱电、健身步道、健身广场、室外运动场地、休憩设施、

儿童游乐设施、公共公厕、生态停车场、消防工程、通信工程、安装工程其他附属设施工程等。 该项目概算

总投资为5,828.28万元， 公司主要承担该项目建设范围内的工程施工、 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等内

容。

3.计划工期：120日历天（含设计周期）。

4.预中标金额（报价）：建安工程费费率为97.50%、工程设计费费率为1.70%。

5.项目招标人：巧家县教育体育局。

6.招标代理机构：祺山项目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

7.预中标公示时间：自2025年8月5日17点起至2025年8月8日23点59分止。

三、预中标项目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公司预中标的项目若能最终中标和签署合同，并顺利开展实施，将会对公司2025年度经营业绩

产生影响，具体影响金额视项目实施情况确定，以最终财务核算为准。

四、风险提示

本次预中标的项目目前仍处于中标公示阶段，能否最终中标并签订合同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003035� � � � � � �证券简称：南网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8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申请破产的进展情况

暨指定破产管理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孙公司破产清算事件概述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网能源” 或“公司” ）已向法院申请孙公司阳山南

电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山南电公司” ）破产，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披露的

《关于孙公司申请破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二、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近日，公司收到广东

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清远中院” ）《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对阳山南电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案摇珠结果的公告》[案号：(2025) 粤18破

申3号]，主要内容如下：

清远中院摇珠选任广东国邦律师事务所为阳山南电公司破产清算案的一级破产管理人。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1.广东国邦律师事务所被指定为破产管理人接管阳山南电公司后，阳山南电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

2.前期，南网能源母公司对申请破产的阳山南电公司委托贷款计提了减值准备，合并财务报表进行

内部交易抵消后，委托贷款和相应减值准备不在合并报表反映，因此未计提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披露的 《关于2024年度业绩预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因本次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公司合并报表将确认该部分减值准备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利润。

3.阳山南电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预计将增加公司2025年度净利润，最终影响金额

以破产清算执行结果和会计师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4.公司将积极参与配合破产相关工作并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同时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

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阳山南电生物质发电有限公

司申请破产清算案摇珠结果的公告》。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7日

证券代码：002586�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5-069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工程项目预中标公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5年8月6日在莆田市公共

资 源 电 子 交 易 平 台 （ 网 址 http://ggzyjy.xzfwzx.putian.gov.

cn/ptsq/005001/005001012/005001012006/20250806/6e6f0863-ba66-4f10-890c-30211e14cfe1.

html）查询获悉，确定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方）、台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莆田市城乡供水一体化一莆田农村‘一户一表’ 及老旧管网改造工程（秀屿区埭

头镇一户一表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项目的中标候选人，项目投标报价为155,930,014元

（具体合同金额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公示期自2025年8月6日至2025年8月11日。

一、预中标项目招标人及项目基本情况

1、招标人：莆田市城乡供水有限公司

2、该项目承包方式：设计施工总承包

3、工期：630个日历天

4、 项目概况： 本项目涉及秀屿区埭头镇23个行政村， 拟铺设配水管道1,732.436公里， 表后采用

DN25PVC(M)管铺设1,067.248公里，共配远传智能水表38,116套，共设不锈钢水表箱10,893个，闸阀

井、手孔井等构筑物1,648座，新建加压泵站10座。

5、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莆田市城乡供水一体化一莆田农村‘一户一表’及老旧管网改造工程（秀屿区埭头镇一户一表改

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预中标金额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6.28%。 若公司接到项目

的中标通知书并最终签订合同，将对公司未来期间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因上述预中标项目存在公示期，公示期内将保留第三方异议的权利。 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将依据

相应程序，对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单位发放中标通知书。 因此，在取得最终的中标通知书之前，公司仅为中

标候选人单位，仍可能存在未中标的风险，具体实施方案等相关内容均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在实际

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项目无法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提请投资

者谨慎注意投资风险。 待取得中标通知书并签订正式施工合同后，公司将及时作进一步公告。

四、备查文件

中标候选人公示通告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七日


